


交易披露 

 
 
 
 

註： 

FMR LLC 通過其於直接與間接之全資擁有公司之基金經理為全權委託客戶而進行的交易是與受要約公司有關連的第(6)類別聯繫人。 

FMR LLC 通過其於直接與間接之全資擁有公司之基金經理為全權委託客戶而進行的交易憑藉持有受要約公司的普通股，所以根據第(6)類別屬受要約公司的聯繫

人。 

交易是為全權委託投資客戶的帳戶進行的。 

FMR LLC 通過其於直接與間接之全資擁有公司之基金經理為全權委託客戶而進行的交易是最終由 Johnson 家族總共持有 FMR LLC 49％投票權擁有的公司。 


